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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部门基本情况
县法院主要工作职责是审理法律规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林业案件，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，执行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、国家行政机关依法申请执行的案件，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。
我院内设庭、室、队22个职能部门（含四个基层法庭），在职干部职工89人，退休人员39人；办公、办案车辆中型客车1辆，小车10辆。
2、 收入决算说明
2017年收入决算1134万元。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134万元。同比减少10万，变化原因：我院芦洪市法庭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竣工，两庭建设资金拨款核减。
3、 支出决算说明
2017年支出决算1134万元。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134万元。同比减少10万，变化原因：我院芦洪市法庭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竣工。
2017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134万元，同比减少10万元，因我院2017年度主要基建工程完工，支出减少。
4、 “三公经费”支出说明
2017年“三公经费”财政拨款支出共 45.86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同比增减33.31 万元，原因公车改革后车辆的减少，车辆维修维护费减少，严格按照党中央的八项规定执行规范了公务接待，2017年度其他法院来我院办案的数量减少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无支出；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8.52万，具体是：公务用车保有量11辆，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 38.52万元，同比减少18.93 万元，减少原因：加强车辆管理，减少了运行成本，维修维护、燃油费用减少。
3.公务接待费支出 7.34万元，同比减少14.38万元，原因：严格执行八项规定，规范公务接待，减少了接待的数量，大部分为机关食堂接待。主要用于其他法院来我院办案其他法院干警的工作餐接待。
5、 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
2017年政府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53万元，同比增加41.79万元，因立案制度的改革，办案量增加。
6、 提出改进措施
在下年度的部门预算执行中，我单位统筹安排预算内、外各项财政性资金，严格遵照执行，切实安排好本单位全年各项支出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厉行节约要求，进一步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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